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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室外应用的橡胶试样在天然气候条件下进行的老化试验。 

2 试验原理 

   橡胶大气老化试验，就是将橡胶试样置于室外大气环境下曝露，经受日光、温度、水分、氧、臭氧及大

气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以观测试样性能的变化，从而评价橡胶的耐侯性。 

3 试验场地 

3.1 试验应在露天的曝露场内进行。该曝露场地的环境，应能代表某类气候特征的最严酷条件或近似于实际

应用的条件。 

  需根据试验目的要求，结合我国的气候类型来选择适合的曝露场（我国主要的气候类型见附录 A）。 

3.2 标准曝露场的要求： 

3.2.1 场地应平坦空旷，四周的建筑物、树木等障碍物与场地边沿的距离至少为该障碍物高度的 3倍以上。 

3.2.2 场地附近应无工厂烟囱、通风口或其他能散发大量腐蚀性气体和杂质的设施。最好远离工矿区和闹市

区，或设在该地主导风向的上方。 

3.2.3 场地保持当地的自然植被状态，不积水。长草时，草高不应超过 30cm。 

3.3 允许在类似的场地或房顶平台上进行曝露试验，但此场地应符合 3.2.1和 3.2.2 中的规定。在试验报告

中应注明场地面积所用的材料等情况。 

3.4 工业气候的曝露场应建在厂矿区内，盐雾气候的曝露场应建在海边或岛屿上。宜设在厂区或海边主导风

向的下方，并符合 3.2.1和 3.2.3中的规定。 

3.5 曝露场内或邻近最好设置气象观测和大气分析仪器，长期连续地观测记录主要的气象因素（如空气温度、

湿度、日照时数、太阳辐射量、降水量、风速、风向等）。定期检验周围的大气成分（如臭氧浓度，工业气

候的化学气体，盐雾气候的氯化物等）。 

气象仪器的设置和观测方法，按中央气象局颁布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和“日射观测规范”进行。 

4 试验装置 

4.1 曝露架：是摆设在曝露场上手于曝露试样的支架，其架面与水平面有一定的倾斜角。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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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钢筋混凝土或硬木等制造，表面用浅灰色涂层防护。结构力求坚固、耐久。 

推荐一种固定架面倾角的曝露架（图 1）和一种可调架面倾角的曝露架（图 2）供参考使用。 

4.2 试样架（即试样固定架和试样变形架）：是直接装置自由状态和变形状态试样的小框架，规格可装置一

组或多组试样，结构宜轻便、牢靠。可用合金铝、不锈钢、杉木或其他防腐、防锈的材料制成。 

4.3 应该避免用无防护处理的铜或铁等有害的材料直接与试样接触。如需采用有害金属制成的 

框架夹具、钉具、螺丝或绳线等物时，应预先将其表面覆盖无害防护层。 

5 试样  

5.1 试样的规格形状应根据测试性能和相应的标准来选取。如无其他要求，一般可采用 GB 528-82《硫化橡

胶拉伸性能的测定》中的规定的通用型哑铃状试样。 

5.2 试样的制备应符合 GB 527-82《硫化橡胶物理试验方法的一般要求》中的规定。 

5.3 试样的数量应根据试验期限、测试项目、测试周期和要求预定。物理机械性能测试的有效试样。每项一

般不少于 10个，其中 5个作为未经曝露的原始样品，还应考虑一些备用的试样。 

6 试验条件 

6.1 曝露架的摆设 

6.1.1 曝露架固定在曝露场内，应经得起当地最大风力的吹刮，架面的方位朝正南，架面与水平面之间的倾

角（即曝露角度）应等于试验地点的地理纬度（精确至±1
0  
）。允许采用其他曝露角度，但在试验报告中必

须注明。 

6.1.2  曝露架的摆置应能保证架子空间自由风、避免互相遮阳和便于工作。行距一般不小于 1m。纬度高于

35 度的地区，行距可按（1）式计算： 

                         L=Htg(Ψ +23
0
27′)„„„„„„„„„„„„„„„(1) 

   式中：   L——前后两行曝露架间的距离； 

H——曝露架面上下两端的高度差； 

Ψ——当地的地理纬度角； 

常数 23
0
27′——太阳赤纬绝对值。 

6.2   试样的安装 

6.2.1 不变形试样可用不锈钢或防锈的钉、夹具或绳线，按自由状态装置在试样固定架上。允 

许无外力引起的收缩、膨胀或弯曲，不用背板垫托（如试样发生显著的下垂，可用无害材料织   



成稀疏的网依托）。 

6.2.2 变形试样接受应力作用的要求装置在试样变形上。试样的变形条件可模拟橡胶制品的使用状态。 

如无特别规定，哑铃状试样一般可采用拉伸 20％的静态变形（按有效工作部分计）。在安装拉伸变形试

样时，可先用易擦净的无害颜料画好标线后进行。 

允许采用几种伸长率或其他变形状态作试验，但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6.2.3 固定架和变形架上的试样不应相靠或相碰，排列方向要一致，试样间距有小于 5mm。 

7 试验时间和期限 

7.1 试验时间最好选择在当地气候比较严酷的季节里。一般宜从春天末夏初开始投试。 

7.2 试验期限应根据试验目的、要求和结果而定。通常需先估算该批试样的老化寿命而预定试验期限。不变

形试样的试验期限，一般不少于 1年；变形试样的试验期限，可酌情缩短一半以上的时间。 

7.3 在试验期间，当试样的主要性能已降至 50％以下或达到规定的临界值时，可缩短试验期限或终止试验。

若试验期满后，试样的主要性能仍有 85％以上还未达到规定的临界值时，则可适当延长试验期限。 

8  试验项目和周期 

8.1 试验项目应根据试样的实际用途和使用特性来选取，一般可用试样的外观和物理机械性能变化来评价老

化程度。如无特别要求，建议以试样扯断和扯断伸长率、或试样拉伸时的外观裂纹变化为主要评价指标。 

8.2 试样测试的周期可根据试验期限和试样的变化速度而定。整个试验过程，一般不少于 6个周期。 

8.3 如需记录试样外观裂纹出现时间，从投试起至裂纹出现前，应经常进行外观检查，最好每天观测。 

9 试验步骤 

9.1 投试前的工作 

9.1.1 仔细检查试样是否符合标准试样的规定，不合要求的试样应摒弃。 

9.1.2 硫化橡胶试样停放和试验的标准温度、温度及时间应按 GB 2491-82《橡胶试样停放和试验的标准温度、

湿度及时间》中的规定。 

9.1.3 试样经标准温度、湿度条件处理后，进行各项原始数据的测试（包括测量厚度）。留下 1 

组原始标准试样保存在标准温、湿度或干燥阴暗的室内以备试验期间作对比。 

9.1.4 将试样按要求分别装置在试样架（即固定架或变形架）上，然后放在标准温、湿度或干燥阴暗的室内

静置 24～48h。 

9.2 曝露方法 

9.2.1 装好在试样架上的试样经静置后，安装在曝露场内的曝露架上，开始计算试验时间。 

9.2.2 曝露架上的试样面应与规定的曝露角度相一致。试样一律纵直排列，正面不被遮阳，背面不受屏蔽。

离地面最低不少于 0.5m，最高不超过 2m。 

9.3 周期测试 



9.3.1 试验到周期后，从曝露架上取下试样，先依测试方法要求的状态，在 9.1.2中规定的条件下停放，然

后进行各项性能的测试。 

9.3.2 试样物理机械性能和其他性能的测试方法，应按要家和化学工业部或其他普遍采用的相应标准进行。 

    试样外观变化的检查，可参考附录 B的方法进行。 

9.3.3 非破坏性测试后的试样，仍按原来状态放回原曝露架上继续试验，直接试验终结。 

10 试验结果 

10.1 试样老化后的试验结果，一般可用性能变化的百分率来表示，亦可用各项性能测定值的变化来表示。 

性能变化百分率的计算式为： 

         性能变化百分率=  ×100  „„„„„„„„„„„„(2) 

式中：O——老化前的性能测定值； 

A——老化后的性能测定值； 

10.2 试样老化后外观变化的结果，可用发生老化现象的特征、出现时间、终止时间或严重程度来表示。 

10.3 试验结果的计时单位，一般用天数，月数或年数来表示。 

1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目的的要求； 

b． 试验地点、纬度及有关的气象资料；  

c． 试样名称、数量、配方和工艺条件； 

d． 试验条件和方法； 

e． 试验时间和期间； 

f． 试验项目和周期； 

g． 试验结果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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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我国主要的气候类型 

（补充件） 

气 候 类 型 特    征 地      区 

热 带 气 候 气候炎热，湿度大 

年太阳辐射总量 130～140kcal/c ㎡ 

年积温≥8000℃ 

年降水量＞1500mm 

雷州半岛以南 

海   南   岛 

台湾南部等地 

亚 热 带 气 候 
湿热程度亚于热带，阴雨天多 

年太阳辐射总量 90～120kcal/c ㎡ 

年积温 8000～4500℃ 

年降水量 1000～1500mm 

长江流域以南 

四 川  盆 地 

台湾北部等地 

 温 带 气 候 
气候温和，没有湿热月 

年太阳辐射总量 110～130kcal/c ㎡ 

年积温 4500～1600℃ 

年降水量 600～700mm 

 

寒 带 气 候 
气候温和，没有湿热月 

年太阳辐射总量 110～130kcal/c ㎡ 

年积温 4500～1600℃ 

年降水量 600～700mm 

 

高 原 气 候 
气候温和，没有湿热月 

年太阳辐射总量 110～130kcal/c ㎡ 

年积温 4500～1600℃ 

年降水量 600～700mm 

 

沙 漠 气 候 
气候温和，没有湿热月 

年太阳辐射总量 110～130kcal/c ㎡ 

年积温 4500～1600℃ 

年降水量 600～700mm 

 

 

 

 

 

 

 



 

  

附  录  B 

橡胶老化试验外观检查方法 

（补充件） 

B1 检查目的 

   观察试样表面发生变化的情况，鉴定其老化程度，或为其他性能变化提供参考。 

B2 试样 

   B2.1 作检查用的试样应符合标准规定。 

   B2.2 采用标准哑铃状、方块状、和其他形状的试样。 

   B2.3 数量为 3～5个。 

B3 工具 

   B3.1  4～5倍放大镜。 

   B3.2  10～20倍读数显微镜。 

   B3.3  软毛刷、纱布、吸水纸等。 

   B3.4  100～200W的奶白色电灯。 

   B3.5  原始试样、标准颜色卡片或其他对比样本等。 

B4 检查周期 

检查周期应根据试验要求和试样老化的情况来决定。大气老化试验的试样，一般在第一周内至少检查 1

次，第一年内检查不少于 4 次。如需准确记录老化现象出现的起始时间（如出裂时间）或终止时间（如断裂

时间），应在变化开始前经常观察，最好每天观察。 

   若试样变化较快或缓慢时，则可缩短或延长检查周期。 

B5 检查步骤 

   B5.1 取回试样并保持原来变形或自由状态。若试样表面附有水滴、灰尘或污垢时，可选取试样的一部分

用吸水纸、纱布或软毛刷处理干净后再检查。 

   B5.2 应在同一照明下检查，先用肉眼观察试样表面的变化，与原始样品和标准样本对比。若肉眼不能判

断时，则用放大镜或显微镜进行观测。 

   B5.4 检查完毕，将试样按原来状态放回原处，继续试验。 

B6 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可用试样外观变化的起始时间、终止时间、变化的特征、均匀性或变化程度来表示。 

  B6.1 外观变化程度可分为 0～4级，如表 B1所示。 

 

 

 



 

 

表  B1 

等级 外观变化程度 等级 外观变化程度 

0 没有变化——外观保持原来的面目 3 严重变化——外观变化已达到 60％以上 

1 轻微变化——外观变化只达 30％以下 4 完全变化——外观完全失去原有的面目 

2 显著变化——外观变化达到 30％以上，60％以下   

B6.2 裂纹变化程度以下试样的有效工作部分出现的最大裂口宽度，和每厘米内裂纹的平均数目（密度）来

评定（应以宽度为主，密度为辅）。拉伸裂纹分为 0～4 级，如表 B2所示。 

 

 

 

 

表 B2 

裂  玟 

等  级 

裂      纹      变      化      程      度  

状况 特征 
宽    度 

mm 

密    度 

条/c㎡ 
参考照片 

0 没有裂纹 
用 10倍放大 

镜仍看不见 
0 0 

 

1 轻微裂纹 
用放大镜易见， 

肉眼认真可以看见 
0.10以下 10 以下 

 

2 显著裂纹 
裂纹已很明显 

突出，广泛发展 
0.20以下 20 以上 

 

3 严重裂纹 
裂纹布满表面， 

严重深入内部 
0.40以下 40 以下 

 

4 临断裂纹 
裂纹深大，裂口张

开，临近断裂 
大于 0.40 大于 40 

 



 

 

B7 注意事项 

B7.1 检查应在同一照明下用同一工具进行，最好由专人负责到底。 

B7.2 试样不要随意用手和硬物等触摸或碰击，需要触摸或碰击才能判断者，应规定在试样的某一小部分内

进行。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由化学工业部北京橡胶工业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由化学工业部合成材料老化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经盛。 

本标准委托北京橡胶工业研究院设计院负责解释。 

 


